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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進行審查的背景，並概述審計目的及範圍。 

背景 

1.2 渠務署負責污水處理廠的運作和維修。根據處理級別，污水處理廠可分

為下列五類： 

卹 基本處理 這是污水處理程序的最初階段，透過隔篩和隔濾去除

污水中體積較大的固體物質； 

(b）一級處理 除隔篩外，以沉澱方法去除污水中的固體廢物和懸浮

固體； 

(c）化學加強一級處理 在沉澱過程中，在污水加人化學品，以助去

除更多懸浮固體和其他污染物，從而加強一級處理的效果； 

(d）二級處理 除進行沉澱和隔篩（正如一級處理程序）外，二級處理

利用生物處理方法進一步去除污水的懸浮固體；及 

(e) 三級處理 這是最高級別的污水處理程序，結合物理、化學和生

物原理，去除污水中的營養物和餘下的懸浮固體。 

1.3 污水處理過稈產牛大量的副產品州兮泥。污泥是水和固體廢物的混合

物，會運往堆填區棄置。由於污泥含有大量水分，棄置前會先在污水處理廠以

機械方式脫水。二零零五年，渠務署轄下污水處理廠每日平均產生 838 公噸 

（或每年 306 000公噸）脫水污泥。 

1.4 截至二零零六年八月，渠務署營運70間不同處理級別的污水處理廠（見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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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表－ 

渠務署轄下污水處理廠 

（二零零六無八月） 

處理級別 數目 

選作帳目審查 

的數目 

基本 23 

一級 2 1 

化學加強一級 4 4 

二級 40 7 

三級 1 

總計 70 12 

資料來源：渠務署的記錄 

1.5 在表一所列的70間污水處理廠中，只有12間把所產生的污泥直接運往

堆填區棄置（見圖一）。其他污水處理廠產生少量污泥，這些污泥會被運往 

12間主要的污水處理廠進行脫水程序，然後棄置於堆填區。因此，這次帳目

審查集中於該12問主要的污水處理廠所產生及／或進行脫水的污泥的情況。 

1.6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負責擬訂廢物管理策略和管理廢物棄置設施，例

如堆填區。截至二零零六年八月，全港共有三個堆填區運作（見表二和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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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表二 

三個堆填區的位置 

（二零零六無八月） 

堆填區 位置 開始運作日期 

新界西 屯門稔灣 1993 年 11月 

新界東南 將軍澳大赤沙 1994 年9月 

新界東北 打鼓嶺坪洋 1995 年6月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環保署根據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物數量，向堆填區營辦商支付處理費。2005-06 
年度，環保署就棄置渠務署轄下污水處理廠產生的脫水污泥，向營辦商支付 

2,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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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圖－ 

12間主要的污水處理廠和 3個堆填區的位置 

說明： ○ 元朗污水處理廠 
○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 
○ 大埔污水處理廠 
。 沙田污水處理廠 

o  西貢污水處理廠 
。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 深井污水處理廠 
。 數碼港污水處理廠 
。 赤柱污水處理廠 
。 長洲污水處理廠
＠ 梅窩污水處理廠
＠ 小蠔灣污水處理廠 

資料來源：渠務署和環保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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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帳目審查 

1.7 審計署最近審查了渠務署在處理污水處理廠所產生的污泥，以及環保署

在管理於堆填區棄置污泥的工作方面的節省程度、效率及效益。審查主要集中

於下列範疇： 

卹 執行污泥乾度規定（見第 2部分）; 

(b）改善污泥脫水設施（見第 3 部分）; 

(c）污泥乾度測試的管理（見第4部分）；及 

(d）實行減少污水廠污泥計劃（見第 5 部分）。 

審計署發現，在處理和棄置污泥方面有石〕孜善之處，並已就有關問題提出多項

建議。 

鳴謝 

1.8 在審查期間，渠務署及環保署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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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執行污泥乾度規定 

2.1 本部分探討環保署執行有關在堆填區棄置污水廠污泥的乾度規定的情

況，以及渠務署遵行規定的情況。 

一九九三無《綜合污泥處理策略研究》 

2.2 一九九三年六月，環保署完成《綜合污泥處理策略研究》。研究發現： 

卹 淨化海港計劃（言主1）設施啟用後，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量將顯著

增加；及 

(b）增加的污泥量會為堆填區帶來下述運作問題： 

o 堆填區斜坡不穩定； 

併）產生過量滲漏污水（註 2)；及 

(iii）地面水可能會受到污染。 

2.3 《綜合污泥處理策“，∼‘究》的結論指出，在堆填區棄置的污泥，所含乾

固量（以重量計算）最少應佔 30%。因此，環保署決定在堆填區棄置的污水廠

污泥，所含乾固量（以重量計算）須最少佔30%（下稱30%乾度規定）。為了進

一步減少在堆填區棄置污泥的運作問題，環保署就堆填區的污泥與其他固體廢

物（例如都市固體廢物和建築廢物）訂下 1:10（以重量計算）的共同棄置比率 

（下稱”:10 的共同棄置比率）。 

審計署的意見 

需要發出技術通告公布堆填區規定 

2.4 一九九三年年初，環保署草擬技術通告，以公布在堆填區棄置污泥的 

30%乾度規定。環保署把技術通告擬稿發給有關政府部門傳閱，以徵詢f!！押1的
意見。一九九三無六月，渠務署要求環保署澄清，30%乾度規定是指“最低

限度值或平均值”。一九九三無七月，環保署回覆有關規定指“最低限度

值” 

2.5 當局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文件，申請撥款以改

善污水處理廠的污泥脫水設施（見第3.3段）。審計署在該份文件中注意到當局 

註”：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設施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全面合用，包括：（卹深層污水隧道系

統，收集來自九龍市區和港島東北部的污水；及 (b)昂船洲污水處理廠，處理收集到的

污水。淨化海港計劃餘下各期工程正在擬定中。 

註 2：滲漏污水是由堆填區廢物分解而成的高度污染液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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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污泥乾度規定 

表示，環保署已訂立規定，在三個堆填區棄置的所有污泥，均須在一九九七年

年中或之前符合 30% 乾度規定。 

2.6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環保署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指出，上文第2.4段所

述的技術通告並未發出。審計署認為，環保署應發出技術通告，公布污泥乾度

規定，供政府各部門遵行。 

需要遵行污泥乾度規定 

2.7 一九九六年六月和一九九七年三月，環保署告知渠務署： 

卹 由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起，不得在堆填區棄置任何不符合 30% 乾

度規定的污泥；及 

化）雖然堆填區合約訂明，環保署可向堆填區營辦商發出指示，接收

不符合 30% 乾度規定的污泥，但指示只會在特殊情況下發出，而

且只適用於極少量污泥。 

2.8 一九九七年六月，渠務署與環保署舉行聯絡會議，商討把沙田污水處理

廠污泥在堆填區棄置的事宜，渠務署在會上要求環保署： 

卹 以更靈活的方式訂立最低乾度規定；及 

化）顧及污水處理廠及堆填區營辦商的營運困難，務求採用最具成本

效益的安排。 

環保署回覆，由於這個案的污泥量是可以處理的，以靈活方式訂立最低乾度規

定並無問題，但渠務署須向環保署定期提供所有相關數據。 

2.9 不過，審計署在渠務署的記錄中，找不到在一九九七年六月所述的靈活

方式詳情。審計署認為，環保署與渠務署應當記錄雙方議定的靈活方式詳情。 

2.10 審計署審查發現，渠務署的 12間主要的污水處理廠： 

卹 每日（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主 3）都有進行污泥乾度抽

樣測試； 

(b）每月把測試結果，連同該月份運往堆填區的總污泥量的資料，送

交環保署；及 

(c）未有編製報告，顯示不符合 30% 乾度規定的污泥量。 

註 3：在某些小型污水處理廠，渠務署每隔數日或每星期進行一次污泥乾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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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污泥乾度規定 

審計署審查二零零五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八月期間渠務署送交環保署的每月報

表，發現12間主要的污水處理廠當中，10問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未能經常

符合 30% 乾度規定（見表三）。 

表三 

符合污泥乾度規定的情況 

（二零零五無九月至二零零六無八月） 

污水處理廠 處理級別 

產生 

污泥量 

(a) 
（公噸） 

不符合 

30% 乾度規定 

的日數百分比 

（註） 
(b) 

估計不符合 

30% 乾度規定 

的污泥量 

(C) = (a) x (b) 
（公噸） 

昂船洲 化學加強一級處理 218370 0% 0 

沙田 二級處理 45558 23% 10478 

大埔 二級處理 14140 38% 5373 

石湖墟 二級處理 12"s 16% 2025 

小蠔灣 化學加強一級處理 629 0% 0 

元朗 二級處理 3383 7% 237 

赤柱 二級處理 1 587 100% 1587 

西貢 二級處理 1140 21% 239 

深井 化學加強一級處理 663 3% 加 

數碼港 化學加強一級處理 445 21% 93 

梅窩 二級處理 3" 19% 69 

長洲 一級處理 355 42% 149 

總計 304954 7% 20270 

資料來源：渠務署的記錄及審計署的分析 

註：計算方法： 

（測試結譽堡勿雙，疲的日數）×100% 
（進行測試的日數） 

2.11 如表三所示，二零零五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八月期問，赤柱、長洲及大

埔污水處理廠不符合 30%污泥乾度規定的日數百分比最高。圖二及圖三分析

赤柱及大埔污水處理廠（註。的污泥乾度。 

註4 ：長洲污水處理廠每年產生的污泥量相對較少（355 公噸），因此沒有選取這間污水廠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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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污泥乾度規定 

圖二 

赤柱污水處理廠污泥乾度 

（二零零五無九月至二零零六無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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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乾度 

最低乾度 

資料來源：渠務署的記錄及審計署的分析 

註 1：二零零五年九月，測試得出的乾度一律為19% 。 

註 2：二零零六年三月，最高及平均乾度同為 21% 。 

圖三 

大埔污水處理廠污泥乾度 

（二零零五無九月至二零零六無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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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渠務署的記錄及審計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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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污泥乾度規定 

2.12 審計署估計，12間主要污水處理廠在二零零五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八

月的12個月產生的304 954公噸污泥中，有20 270公噸 (7%）不符合30%乾度

規定（見表三）。審計署又估計，這12間主要污水處理廠的整體污泥不符合規

定比率由二零零零年的39%至二零零六年的7% 不等（見圖四）。 

圖四 

符合污泥乾度規定的情況 

("999-2006 無度） 

？《 x吃 
(1月至8月） 

？《 x〕6 

2004 

？《 x〕3 

申 
計 	內‘、→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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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7%) 186513 	 14 

278442 ' 27 114 	(9%) 

(13%) 

(17%) 

(16%) 

—— 38389」 254 633 

250 554 49 643 

249 119 47077 

118205 . 38640 	(25%) 

86371 J 	54287 	(39%) 

—— 40923 	(33%) 

0 

說明： 

50000 

□ 

100 000 	150 000 	200 000 

公噸 

不符合 30% 乾度規定的污泥量 

250 000 	300 000 350 

□ 符合 30% 乾度規定的污泥量 

資料來源：渠務署的記錄及審計署的分析 

附註：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設施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全面投人服務，二零零二年
的總污泥量因而大增。 

2.13 審計署注意到，在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間，12間主要的污水處

理廠在遵行30%乾度規定方面逐漸有所改善，主要是由於渠務署推行改善工

程（見第 3部分）和其他改善措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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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污泥乾度規定 

2.14 二零零六年九月及二零零七年二月，渠務署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指出： 

卹 一九九三年《綜合污泥處理策略研究》的附錄提到： 

。） 各污水處理廠未必都能經常把污泥脫水至 30% 的乾度；及 

。 日後的堆填區可接收來自二級污水處理廠而乾度達 25% 至 

30% 的脫水污泥，不過，污泥與其他廢物在堆填區共同棄置 

的安排須予修訂，以確保堆填區的運作安全； 

(b）要經常把二級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脫水至30% 乾度，實際上非

常困難； 

(c）渠務署已採取行動，盡可能符合 30% 乾度規定。除赤柱污水處理

廠外，各二級污水處理廠每月產生的污泥的平均乾度均符合這項

規定（註5); 

(d）赤柱污水處理廠產生的少量污泥，已知是難以脫水至 30% 的乾

度 

(e）以全港最大型的二級污水處理廠（即沙田污水處理廠）為例，渠務

署只能達到每月平均 30%的污泥乾度，在某些日子污泥乾度仍低

於 30% 的標準；及 

o 渠務署與環保署不時舉行會議，商討污泥的質和量的問題。 

2.15 審計署注意到，除昂船洲及小蠔灣污水處理廠外，其餘十間主要污水處

理廠產生的污泥並非經常符合 30% 乾度規定（見表三）。審計署認為這方面有

可改善之處。 

2.16 審計署認為，若渠務署在遵行30%乾度規定方面受到運作的限制（可能

是受處理設施的處理功能所限，見第3部分），環保署應主動採取行動，盡量

減低在堆填區棄置不符合 30% 乾度規定的污泥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審計署的建議 

2.17 審計署建議渠務署署長應： 

卹 採取行動，確保所有污水處理廠盡可能遵行 30% 污泥乾度規定 

（見第 2.15段）；及 

註 5 ：環保署表示， 30% 乾度規定是指“最低限度值”而非平均值（見第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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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污泥乾度規定 

。）編製定期報告，顯示不符合30%污泥乾度規定的污泥量，以便進 

行內部監察，以及把報告提交環保署（見第2.10(c）段）。 

2.18 審計署建議，若某些污水處理廠未能符合30%污泥乾度規定，渠務署

署長與環境保護署署長應共同制定雙方可接受的安排（見第2.15段）。 

2.19 審計署建議環境保護署署長應： 

卹 發出通告，公布有關在堆填區棄置污泥的規定，供政府各部門遵

行（見第2.6段）；及 

。）評估在堆填區棄置不符合 30% 乾度規定的污泥所造成的不良影

響，並採取適當的補救行動（見第 2.16 段）。 

當局的回應 

2.20 渠務署署長同意審計署在第 2.17 及 2.18 段提出的建議，並表示： 

卹 渠務署會繼續與環保署聯絡，就處理未能符合 30% 乾度規定的污

水廠污泥一事，制定雙方可接受的安排；及 

(b) 渠務署會與環保署聯絡，以便編製定期報告，顯示每日脫水污泥

的數量及乾度。 

2.21 環境保護署署長接納審計署在第 2.18及 2.19段提出的建議，並表示： 

卹 環保署會採取步驟，確保相關部門均充分了解在堆填區棄置污泥

的 30% 乾度規定； 

。）環保署會繼續與渠務署聯絡，就處理7%未能符合30%乾度規定的

污水廠污泥一事，制定雙方可接受的安排，並在適當的情況下記

錄該等安排；及 

(c）環保署曾進行數項研究，以科學方法評估濕污泥對堆填區運作的

不良影響。該署會繼續密切監察堆填區的運作及情況，以確定是

否需要採取適當的補救行動。就這方面而言，環保署一向都是在

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把乾度低於 30% 的污水廠污泥改運往可接收

較多污泥的堆填區（考慮到 1:10共同棄置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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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改善污泥脫水設施 

3.1 本部分探討渠務署為符合污泥乾度規定而進行的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 

渠務署為改善污泥脫水設施而進行的研究 

3.2 一九九三年年初，環保署通知渠務署在堆填區棄置的污泥應符合 30% 
最低乾度規定。為了讓渠務署有時間進行改善工程，環保署會由一九九七年六

月一日起執行污泥的30% 乾度規定。一九九三年，污水處理廠只能把污泥脫

水至10%至22%的乾度。鑑於實施新規定，渠務署在一九九三年六月進行研

究，評估污水處理廠的各個改善方案，以符合污泥乾度規定。一九九五年一

月，渠務署完成研究，並提出以下建議： 

卹 應在沙田、大埔、元朗、石湖墟和西貢等五間主要的二級污水處

理廠安裝新污泥脫水設施，以作改善；及 

化）無須改善赤柱污水處理廠的脫水設施。渠務署認為，由於這間處

理廠只產生少量污泥（每年約1000公噸），故改善有關設施並不合

乎經濟原則。 

改善污泥脫水設施的兩項工程計劃 

3.3 在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當局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進行兩

項工程計劃（計劃A及B——見第 3.4及 3.5 段）。財務委員會獲告知該兩項計

劃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五間主要的污水處理廠的污泥脫水設施，使其產生的污

泥能夠符合環保署所訂的 30% 乾度規定。 

3.4 計劃A 一九九六年一月，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1.48 億元進行這項計

劃，以改善大埔、元朗、石湖墟和西貢四間主要的二級污水處理廠的污泥脫水

設施。這項計劃的工程範圍包括： 

卹 在該四間污水處理廠設置膜式壓濾機或離心機，以取代原有污泥

脫水設備（註 6)；及 

(b）進行土木工程，建造污泥化學反應缸和污水備存缸。 

這四間污水處理廠的改善工程於一九九七年完成，工程費用為 1.19億元。 

3.5 計劃B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1.03 億元進行這項

計劃，以改善沙田污水處理廠（最大的二級污水處理廠）的污泥脫水設施。這

項計劃的工程範圍包括： 

註 6：根據提交財務委員會文件所載的資料，其中三問污水處理廠當時的污泥脫水設施，合

符經濟效益的使用年限到一九九七年便將近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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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污泥脫水設施 

卹 提供和安裝污泥脫水設施，包括四個離心機、污泥輸送泵及化學

物料投配系統；及 

(b）建造污泥混合池及管道。 

計劃B的改善工程於一九九九年完成，工程費用為 8,700 萬元。 

審計署的意見 

在達到 30％污泥乾度規定方面的可改善之處 

3.6 計劃A及B分別在一九九七年及一九九九年完成。該五間污水處理廠

在進行改善工程前後產半的污泥，在乾度方面的比較顯示，雖然改善工程進行

後污泥的乾度有所改善，但並未能經常符合 30% 乾度規定（見表四）。 

表四 

進行改善工程前後的污泥乾度 

污水處理廠 

進行改善工程前 

(1995w) 

（註” 

（乾度 %) 

進行改善工程後 

(2005無 9月至 

2006 無8月） 

(註 2) 

（乾度 %) 

大埔 18 一 22 23 一 37 

石湖墟 18 一 22 26 一 38 

元朗 18 一 22 27 一 36 

西貢 14 一 18 24 一 38 

沙田 10 25 一 39 

資料來源：渠務署的記錄 

註 1：資料來自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及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的資料。 

註 2：資料來自渠務署向環保署提交的每月污泥乾度測試結果報表。 

3.7 如表三（見第2.10段）及表四所示，在二零零五無九月至二零零六無八月

的12個月內，該五間主要的污水處理廠並未能經常產生符合30%乾度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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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污泥脫水設施 

污泥。例如，在上述期間 38%的日數，大埔污水處理廠未能產生符合規定的

污泥（見表三）。表五顯示在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五年年問，該五間污水處理廠

未能符合污泥乾度規定日數的百分比。 

表五 

未能符合污泥乾度規定的日數百分比 

（二零零一無至二零零五無） 

無份 
污水處理廠 

大埔 元朗 石湖墟 西貢 沙田 

2001 33% 35% 18% 49% s3% 

2002 33% 25% 19% 22% 78% 

2003 40% 4嗎 21% 21% 81% 

2004 33嗎 9% 49% 21% 55% 

2005 32嗎 13% 17% 23% 38% 

資料來源：渠務署的記錄及審計署的分析 

3.8 二零零七年二月，渠務署回應審計署在第 3.6及 3.7段提出的意見時， 

告知審計署： 

卹 雖然該五間污水處理廠（見表五）並未能經常產生符合30%乾度規

定的污泥，但這些污水處理廠在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六年年間產

生的污泥，整體平均乾度為 30.5%; 

(b）該五問污水處理廠在二零零六年產生的污泥，平均乾度為 31%; 

及 

(c） 自一九九七年起，渠務署每月均向環保署提交載有每日污泥乾度

的報告。 

3.9 如第2.4段所述，環保署述明30%乾度規定是最低限度值，不應以平均

值計算。審計署認為該五間污水處理廠在遵行30%污泥乾度規定方面有可改

善之處。因此，審計署在第 2.17及 2.18段提出的建議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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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污泥脫水設施 

在減少污泥量方面的可改善之處 

3.10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當局就計劃A告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卹 污泥的乾度（由當時的14%至22%）提升至 30%後，在堆填區棄置

的污泥量會減少50%; 

(b）因此，可延長堆填區的可用年期；及 

(c）污泥量減少後對堆填區容量的需求亦會減少，估計每年可節省堆

填區發展成本 130萬元。 

3.11 計劃A所涉及的四間污水處理廠中，石湖墟及大埔污水處理廠規模最

大，佔該四間污水處理廠所產生污泥的 80% 以上。審計署揀選該兩間污水處

理廠，以確定在進行改善工程後污泥量有否減少 50%（見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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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污泥脫水設施 

表六 

改善工程前後所產生的污泥量 

（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五無） 

無份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 大埔污水處理廠 

裊
(
a
)(
F
3
 

 

產生 

污泥量 

(b) 

（公噸） 

處理每千立 

方米污水的 

污泥量 

(c)=(b)(a) 

（公噸） 

裊
(
d
)(
F
3
 

 

產生 

污泥量 

(e) 

（公噸） 

處理每千立 

方米污水的 

污泥量 

(f)=(e)(d) 

（公噸） 

改善二 L程前 

1996 23 753 10 979 0.46 27 059 16 245 0.60 

1997 

(註) 

23 781 8 998 0.38 28 336 14 222 0.50 

改善二 L程後 

1998 22823 7 860 0.34 28 717 12 829 0.45 

1999 22 806 7 957 0.35 28 388 13 850 0.49 

2000 25252 9417 0.37 29 786 13 039 0.44 

2001 25529 11 007 0.43 30 336 12 969 0.43 

2002 26965 11 974 0.44 28732 12 086 0.42 

2003 30 009 12 370 0.41 31 922 12 808 0.40 

2004 29673 11 402 0.38 33 428 13 261 0.40 

2005 29 791 12 968 0.44 34 294 14 019 0.41 

資料來源：渠務署的記錄及審計署的分析 

註： 該兩間污水處理廠的改善工程在一九九七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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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污泥脫水設施 

3.12 一九九六年（進行改善工程前），石湖墟污水處理廠（見表六）處理每千立

方米污水平均產生（).46公噸污泥。二零零五年（改善工程完成後八年），這個產

生污泥比率減至處理每千立方米污水產生 0.44公噸污泥，即減少了 4% 。同

樣，大埔污水處理廠在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五年也減少產生污泥達 32%。 

3.13 二零零七年二月，渠務署回應審計署在第 3.10至 3.12 段提出的意見

時，告知審計署： 

卹 除所處理的污水量外，影響產生污泥量的其他因素計有： 

o 接收污水的特質；及 

(ii）污水處理時不同程序的安排； 

。）估計污泥量減少50%，是理論上污泥的乾度由15% 提高至30%時

的污泥量最高減幅。進行改善工程前，該四問污水處理廠的污泥

乾度為 14% 至22% 。進行改善工程後，污泥的平均乾度為30%; 

(c）渠務署認為污泥量的減幅（見第 3.10段）已達到目標；及 

(d）估計每年可節省堆填區發展成本130萬元（見第 3.10(c）段），是根

據該四間污水處理廠設計上每年最高可產生 57 000 公噸污泥計

算。二零零五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八月期間，該四間污水處理廠

產生 31 318 公噸污泥。渠務署估計，每年可節省堆填區發展成本 

70萬元。 

審計署認為，日後當局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文件申請工程項目撥款時， 

應清楚交代估計成效的基礎。 

需要檢討在污泥脫水程序中化學品的使用 

3.14 該五間主要的污水處理廠的改善工程在一九九七年及一九九九年完成

後，所產生的污泥未能經常符合 30% 乾度規定。為改善機械脫水程序的效

率，渠務署在進行脫水程序前把化學品加人污泥，作為調節劑。 

3.15 審計署揀選石湖墟和大埔污水處理廠作為審查對象，查看改善工程前後

加人污泥的化學品數量，有關結果見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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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改善工程前後加入污泥的化學品數量 

（一九九六無至二零零五無） 

無份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 大埔污水處理廠 

產生的 

污泥 

（公噸） 

加入的 

化學品 

（公噸） 

產生的 

污泥 

（公噸） 

加入的 

化學品 

（公噸） 

改善工私 己前 

1996 10979 142 16245 37 

1997 
（註1) 

8 998 73 14 222 627 

改善工私 己後（註 2) 

1998 7 860 1 735 12 829 996 

1999 7 957 1091 13850 1 428 

2000 9417 1190 13039 1504 

2001 11 007 1199 12 969 1 567 

2002 11 974 1 311 12086 1 337 

2003 12370 1 337 12 808 1 381 

2004 11 402 1181 13261 1 528 

2005 12968 903 14019 1 485 

資料來源：渠務署的記錄 

註 1：兩間污水處理廠的改善工程在一九九七年完成。 

註 2：據渠務署表示，主要使用的化學品（以重量計算佔總數的 90%）為氯化鐵溶液（其中約 

60% 為水分），另一種使用的化學品為粉狀聚合物。 

3.16 如表七所示，改善工程在一夕u1七年完成後，加人污泥的化學品的數量

顯著增加，以促進脫水程序。化學品數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除了使用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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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還需使用氯化鐵調節污泥，以達到30% 的乾度。改善工程進行前，只

須在污泥加人聚合物。有關化學品促進脫水程序，從而產生較乾的污泥。不

過，加人的化學品會增加須棄置的總污泥量。以大埔污水處理廠為例，用於污

泥脫水程序的化學品數量由一九九六年（改善工程前）的37公噸增至一九九八

年（改善工程後）的996公噸。 

3.17 二零零七年二月，渠務署回應審計署在第 3.14至 3.16段提出的意見時

告知審計署： 

卹 為把污泥脫水至30% 的乾度，須在污泥加人足夠的氯化鐵。一九

九四年進行的試驗確定，須在污泥投配逾 10%（以重量計算）的聚

合物和氯化鐵，以達到 30% 的乾度目標； 

。）一九九六年還未改善污泥脫水設施前，污泥乾度介乎 14% 至 

22% 。當時，污水處理廠只使用聚合物進行污泥脫水； 

(c) 渠務署曾就化學品的使用進行檢討和劑量測試。由於污水廠污泥

的性質不斷改變，故須持續就化學品的適當劑量進行測試，以便

為污泥脫水； 

（由 影響污泥性質的因素包括固體數量、污泥粒子的體積、有機和無

機物質的比例，以及纖維物料的含量。有些因素是獨特的，受所

接收的污水的特性影響，其他因素則視乎處理程序的效果而定。 

這個程序或會受污泥混合程度、操作溫度及污泥內是否含有重金

屬等因素影響；及 

（。 作為二零零六年的環保目標之一，渠務署曾分別為昂船洲污水處

理廠及沙田污水處理廠進行化學品檢討，以期找出如何可減少使

用化學品。渠務署會在二零零七年進行另外兩次化學品檢討。 

審計署認為，渠務署需密切監察污泥脫水程序中，化學品的使用情況。 

需要向財務委員會提供計劃A 的詳盡資料 

3.18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當局就計劃A告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卹 根據堆填區合約，如在堆填區棄置的污泥的乾度低於 30%，營辦

商會收取較高的處理費； 

(b）如污泥進行脫水後，乾度達 30% 或以上，政府無須向堆填區營辦

商支付較高的費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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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估計每年節省約 580萬元。 

3.19 審計署注意到，在一九九五年，雖然新界西堆填區和新界東南堆填區的

營辦商對乾度低於 30% 的污泥收取較高的處理費，但新界東北堆填區的營辦

商實際上對這類污泥收取較低的處理費。因此，第3.18(必段所述提供給立法

會的資料，與當時的安排並非完全相符。 

3.20 二零零七年二月，環保署回應審計署在第 3.18及 3.19段提出的意見時

表示，就計劃A草擬文件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時： 

卹 尚未確定各堆填區處理污泥的整體分配計劃； 

(b）當時假設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會運往新界西堆填區棄置；及 

(c）根據適用於新界西堆填區的附加費估計可節省的金額。 

審計署認為這方面有可改善之處。此外，由於計劃A所涉及的四間污水處理廠

產生的污泥，不能經常符合 30% 乾度規定，所以第3.1 8(c）段所述的估計節省

金額能否全數達到，實成疑問。 

需要向財務委員會提供計劃B的詳盡資料 

3.21 一九九六年前，沙田污水處理廠的污泥是以海上傾卸方式棄置。一九九

六年年初，為配合國際趨勢，渠務署不再繼續這做法。在一九九六年四月至一

九九九年安裝新脫水設施前的一段期間，渠務署把污泥脫水服務以合約方式批

予承辦商；合約承辦商所用的脫水設備，與沙田污水處理廠其後安裝的設備類

似。 

3.22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當局就計劃B 申請撥款時告知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 

卹 沙田污水處理廠的污泥脫水設施只可把污泥脫水至10% 的乾度； 

(b）渠務署需提供長久的污泥脫水設施令所產生的污泥，符合 30% 乾

度規定；及 

(c）作為臨時措施，渠務署已把脫水服務以合約方式批予承辦商。承

辦商能夠達到 30% 的污泥乾度。 

3.23 不過，審計署審查外判期間的污泥乾度記錄（見第 3.21段）時發現： 

卹 沙田污水處理廠未能經常把污泥脫水至 30% 的乾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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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一九九六年四月至十月的202日運作期內，沙田污水處理廠只能

在其中14日。%）產生符合 30%乾度規定的污泥。 

3.24 二零零七年二月，渠務署回應審計署在第 3.21 至3.23 段提出的意見

時，告知審計署： 

卹 在一九九六年四月至十月期間，沙田污水處理廠雖然只能在7%的

日子產生符合30%乾度規定的污泥，但在餘下93%的日子產生的

污泥，只是剛剛低於乾度規定；及 

(b）在這段期間所接收的污泥，所含乾固量不穩定而且低於預期，故

此影響污泥脫水效果。 

3.25 環保署在一九丸六年十月曾指出，沙田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未能經

常符合30%的污泥乾度規定。審計署認為，當局在一九九六無十一月申請撥

款進行改善工程時，並沒有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供詳盡及相關的資料，說明

沙田污水處理廠在污泥脫水方面的表現。 

審計署的建議 

3.26 審計署建議渠務署署長應： 

卹 為改善該五間主要的污水處理廠的污泥脫水設施的兩項工程計

劃，進行完成工程後的檢討，以找出可改善之處（見第3.9、3.13 
及 3.20 段）; 

(b）檢討在污泥脫水程序中，化學品的使用情況，以期適量使用化學

品（見第3.17段）；及 

(c） 日後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進行工程計劃時： 

o 詳細研究有關工程計劃的預期效益，並把資料納入提交該委

員會的文件（見第 3.13及 3.20 段）；及 

併）為委員會提供詳盡及相關的資料（見第 3.19及3.25段）。 

當局的回應 

3.27 渠務署署長同意審計署在第 3.26 段提出的建議。他表示渠務署已聯同

環保署就該兩項工程計劃進行完成工程後的檢討。 

3.28 環境保護署署長表示，日後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文件申請撥款進行

工程計劃時，會述明計算估計成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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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污泥乾度測試的管理 

4.1 本部分探討有關在污水處註＝、，’堆填區進行污泥乾度測試的管理工作。 

堆填區廢物分類 

4.2 環保署外判堆填區的營運工作。堆填區的合約訂明，環保署把廢物分為

三類： 

卹 第一類許可廢物 指堆填區通常會接收的廢物，包括乾度在 30% 
或以上的脫水污泥； 

(b）第二類許可廢物 指堆填區通常不會接收的廢物。堆填區營辦商

只可在環保署指示下接收這類廢物。這類廢物包括乾度在20%至 

29% 之間（就新界東南堆填區及新界西堆填區而言）及 15% 至 29% 
之間（就新界東北堆填區而言）的脫水污泥。至於新界西堆填區， 

合約訂明在正常情況下不會接收這類污泥，除非是在特別情況下

依環保署的指示辦理，例如棄置這類廢物的棄置設施受颱風或意

外影響；及 

(c）不許可廢物 指堆填區不會接收的廢物，包括乾度在20%以下（就

新界東南堆填區及新界西堆填區而言）及15%以下（就新界東北堆

填區而言）的脫水污泥。 

一九九六年六月，環保署告知渠務署，雖然環保署可指示營辦商接收不符合 

30%乾度規定的污泥（列為第二類許可廢物），但該等指示只會在特殊情況下發

出，而且只會涉及非常少量的污泥。 

審計署的意見 

施行堆填區許可證制度的可改善之處 

4.3 對於須安j非待別處理及共同棄置的廢物（例如脫水污泥），環保署施行堆

填區許可證制度來控制廢物的棄置工作。棄置脫水污泥的程序如下： 

卹 渠務署通常每六個月向環保署申請堆填區許可證，以便在堆填區

棄置該12間污水處理廠所產生的脫水污泥； 

(b) 渠務署須在申請時列明，估計在未來六個月內每間污水處理廠所

產生的脫水污泥量和乾度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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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環保署在批准申請時，會向每問污水處理廠發出一張為期六個月

的許可證，並在許可證註明污泥的估計乾度（見表八）；及 

(d）堆填區營辦商會依據出示環保署發出的許可證接收污泥。 

表八 

許可證註明的污泥乾度 

（二零零六無四月至二零零六無九月） 

堆填區 污水處理廠 污泥的估計乾度 

% 

新界東南 昂船洲 32% 

沙田 25一30% 

新界西 昂船洲（註） 30% 

深井 20% 

元朗 20% 

小蠔灣 沒有註明 

梅窩 沒有註明 

長洲 沒有註明 

新界東北 赤柱 30% 

數碼港 30% 

石湖墟 20% 

大埔 15嗎 

西貢 15嗎 

資料來源：渠務署的記錄 

註：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污泥分別在新界東南堆填區及新界西堆填區棄置。 

小蠔灣、梅窩及長洲污水處理廠的堆填區許可證，沒有註明污泥的估計乾度。 

審計署認為，有需要在有關許可證註明污泥的估計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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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乾度測試的管理 

4.4 如表八所示，大埔及西貢污水處理廠所產生的污泥的估計乾度是 

15% ，而深井、元朗及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所產生的污泥的估計乾度則為 

20%。堆填區合約訂明該等污泥屬於第二類許可廢物，須獲環保署批准，方可

棄置（見第 4.2(b）段）。環保署持續批准渠務署棄置列為第二類許可廢物的污

泥，而並非只在特別情況下才批准。審計署認為這方面有可改善之處。 

管理污泥乾度測試的可改善之處 

4.5 渠務署人員每日在各污水處理廠進行污泥乾度測試（見第 2.10段）。由

於污泥運往堆填區時，乾度測試仍未有結果，因此渠務署沒有向堆填區營辦商

提供這方面的資料，而是在向環保署提交的每月報表內呈報有關測試結果。 

4.6 另一方面，堆填區營辦商自行測試污泥乾度，以方便堆填區的運作（例

如預備廢物傾卸區以及決定如何適當混合其他廢物），同時亦為計算堆填區處

理費（註7)。各堆填區營辦商進行測試的次數不一。營辦商從運往堆填區的污

泥中抽取樣本，在堆填區的化驗所（為運往新界東南堆填區及新界東北堆填區

的污泥）或在政府化驗所（為運往新界西堆填區的污泥）進行乾度測試。化驗所

把測試結果送交堆填區營辦商及環保署。 

4.7 表九比較堆填區營辦商與渠務署測試污泥乾度的結果。 

註 7：第一及第二類許可廢物的處理費收費率有別，視乎堆填區合約的條款而定。三份堆填

區合約的條款各異。 

一25 一 — 25 —

7



污泥乾度測試的管理 

表九 

堆填區營辦商與渠務署的污泥乾度測試結果 

（二零零五無九月至二零零六無八月） 

堆填區／ 

污水處理廠 

污水 

處理廠 

產生的 

污泥 

（公噸） 

估計運送 

污泥的 

次數 

（次） 

堆填區 

營辦商進 

行的乾度 

測試 

（次） 

堆填區營辦

商測試樣本

顯示污泥不

符合 30% 

乾度規定 

（註4)  

（佔測試次 

數的百分比） 

渠務署測

試樣本顯

示污泥不

符合 30% 

乾度規定 

（註 4) 

（佔測試次 

數的百分比） 

新界東南堆填― 區 

昂船洲 96 083 4 800 0 不適用 0% 

沙田 45558 4 800 12 36% 23% 

新界西堆填區 

昂船洲（註 1) 122 287 6 000 720 0% 0% 

小蠔灣 6293 360 180 72% 0% 

元朗 3383 480 

（註2)  
204 95% 

7% 

深井 663 3% 

梅窩 365 70 

（註3)  
0 不適用 

19% 

長洲 355 42% 

新界東北堆填― 區 

大埔 14 140 1 440 12 91、 38% 

石湖墟 12 655 1320 12 70% 16% 

赤柱 1 587 360 12 82% 100% 

西貢 1140 120 12 67% 21、 

數碼港 445 60 0 不適用 21% 

資料來源：渠務署及環保署的記錄，及審計署的分析 

註1：渠務署把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運往新界東南堆填區及新界西堆填區棄置。 

註 2：渠務署把元朗污水處壯日｝及深井污水處理廠產牛的污泥一併運往新界西堆填區棄置。 

註 3：渠務署把梅窩污水處吃；｝及長洲污水處理廠產牛的污泥一併運往新界西堆填區棄置。 

註 4：計算方法是： 

（不符合 30% 乾度銀星竺行胛整度測試樣本次數）×100% 
（乾度測試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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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如表九所示，有關的堆填區營辦商沒有對來自下述污水處理廠的污泥進

行污泥乾度測試： 

卹 新界東南堆填區營辦商沒有測試來自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污泥； 

(b）新界西堆填區營辦商沒有測試來自梅窩及長洲污水處理廠的污

泥；及 

(c）新界東北堆填區營辦商沒有測試來自數碼港污水處理廠的污泥。 

4.9 此外，如表九所示，新界西堆填區營辦商在12個月內對來自昂船洲污

水處理廠的污泥進行了720次污泥乾度測試（即每月60次），但新界東南堆填區

及新界東北堆填區的營辦商在12個月內對來自沙田、大埔、石湖墟、赤柱及

西貢各污水處理廠的污泥，都只是進行了 12次污泥乾度測試（即每月1次）。 

審計署認為，當局需要檢討上述各堆填區營辦商測試次數的差異。 

4.10 如表九所示，堆填區營辦商與渠務署的測試結果有顯著差異。舉例來

說，在二零零五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八月期間，就小蠔灣、元朗、深井、大

埔、石湖墟及西貢各污水處理廠而言，在堆填區營辦商的各次測試樣本中，有 

67%至95% 顯示污泥不符合 30%乾度規定。不過，渠務署同期在這些污水處

理廠進行測試的樣本中，卻只有0%至38%顯示污泥不符合規定。圖五及圖六

分別比較堆填區營辦商與渠務署每月就石湖墟污水處理廠及西貢污水處理廠進

行測試的結果（註 8)。 

註8：就該兩間污水處理廠而言，有關的堆填區營辦商每月進行一次污泥乾度測試。審計署

選取渠務署在同一日進行的測試，以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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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夕 

說明：． 渠務署的測試結果 

• 堆填區營辦商的測試結果 

資料來源：渠務署及環保署的記錄 

附註：沒有二零零五年九月及十月堆填區營辦商的測試結果。 

圖六 

在西貢污水處理廠進行的污泥乾度測試結果 

（二零零五無一月至二零零六無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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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乾度測試的管理 

圖五 

在石湖墟污水處理廠進行的污泥乾度測試結果 

（二零零五無一月至二零零六無八月） 

斗舛兮挪會緘兮鶯鬍今。今。兮侃 
說明：． 渠務署的測試結果 

• 堆填區營辦商的測試結果 

資料來源：渠務署及環保署的記錄 

附註：沒有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至二零零六年二月堆填區營辦商的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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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乾度測試的管理 

4.11 圖五及圖六顯示，堆填區營辦商與渠務署的測試結果有明顯差異。鑑於

在堆填區棄置濕污泥可能造成運作問題（見第2.2(b）段），環保署及堆填區營辦

商需要密切監察污泥的乾度。審計署認為，環保署及渠務署應採取措施，提高

污泥乾度資料的準確程度。 

運送及貯存脫水污泥的可改善之處 

4.12 渠務署通過以下方式把污泥運往堆填區棄置： 

卹 陸路運輸（適用於全部三個堆填區）；及 

(b）海上運輸（只適用於新界西堆填區）。 

4.13 脫水污泥會在污水處理廠裝進車斗，再由貨車或躉船運往堆填區。昂船

洲和小蠔灣污水處創蔽使用特製密封式車斗貯存和運送污泥（見照片一），其他

污水處理廠則採用開頂式車斗，再以防水布覆蓋（見照片二）。 

照片一 

用作運送污泥的特製密封式車斗 

資料來源：審計署在二零零六年十月拍攝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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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乾度測試的管理 

照片二 

用作運送污泥的開頂式車斗（以防水布覆蓋） 

資料來源：審計署在二零零六年十月拍攝的照片 

4.14 審計署注意到在棄置污泥許可證申請表格夾附的須知中，環保署指明： 

卹 必須設有遮蓋物，確保在卸泥前及卸泥期間不會有其他液體混人

污泥中；及 

。）廢物收集車須妥為覆蓋，以免污泥在運往堆填區途中有雨水滲

人。 

4.15 三個堆填區天天開放給棄置廢物。開放時間如下： 

卹 新界東南堆填區：上午八時至下午十一時； 

。）新界西堆填區：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及 

(c）新界東北堆填區：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 

雖然三個堆填區在晚間關閉，但渠務署污水處理廠全日24 小時運作。在晚問

產生的脫水污泥會貯存在車斗內，然後在翌日運往堆填區。 

4.16 審計署認為，渠務署應考慮用特製密封式車斗取代開頂式車斗。使用

密封式車斗在晚間貯存污泥及把污泥運往堆填區，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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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乾度測試的管理 

卹 避免雨水滲人污泥中。雖然開頂式車斗有防水布覆蓋，但在防止

雨水滲透方面，並不如密封式車斗那樣可靠； 

(b）盡量減少吸收濕氣； 

(c）防止污泥在運送途中溢出；及 

(d）減少污泥在運送途中散發異味。 

審計署的建議 

4.17 關於堆填區營辦商和渠務署分別進行的污泥乾度測試結果，審計署建

議渠務署署長與環境保護署署長應一同： 

卹 進行檢討，找出兩組測試結果有差異的原因，並採取適當的改善

措施（見第 4.11 段）；及 

(b）定期比較兩組測試結果（見第 4朋段）。 

4.18 審計署建議渠務署署長應： 

卹 在小蠔灣、梅窩和長洲污水處理廠的堆填區許可證申請表上，註

明所產生的污泥的估計乾度（見第4.3段）；及 

(b）考慮使用密封式車斗貯存及運載脫水污泥往堆填區棄置（見第4.16 

段）。 

4.19 審計署建議環境保護署署長應： 

卹 檢討持續批准列為第二類許可廢物的污泥在堆填區棄置的做法（見

第 4.4 段）；及 

化）進行檢討，釐定恰當的污泥乾度測試次數，以供在堆填區採用（見

第 4.9段）。 

當局的回應 

4.20 渠務署署長同意審計署在第 4.17及 4.18段提出的建議，並表示： 

卹 渠務署和環保署已開始檢討堆填區營辦商與渠務署的污泥乾度測

試結果的差異，並會定期比較兩組測試結果； 

(b）渠務署現已在申請堆填區許可證時，註明所有污水處理廠所產生

的污泥的估計乾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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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乾度測試的管理 

(c）渠務署已展開內部研究，探討使用密封式車斗貯存和運送脫水污

泥是否可行。 

4.21 環境保護署署長同意審計署在第 4.17及 4.19段提出的建議，並表示： 

卹 污泥乾度可隨著時間和環境條件（例如溫度和濕度）而改變。環保

署和渠務署已開始研究堆填區營辦商與渠務署的污泥乾度測試結

果的差異，並會定期比較兩組測試結果； 

(b）環保署會不時檢討在堆填區接收列為第二類許可廢物的污泥的做

法；及 

(c）不同堆填區進行的污泥乾度測試各有不同的運作目的，例如為了

計劃運作安排或釐定處理費，因此測試次數亦各不相同。不過， 

環保署會考慮進行檢討，以找出在統一各堆填區所進行的污泥乾

度測試方面可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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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實行減少污水廠污泥計劃 

5.1 本部分探討政府為減少在堆填區棄置污水廠污泥的數量而實施的措施。 

在堆填區棄買污泥 

5.2 一九九三年，環保署根據《綜合污泥處理策略研究》的結果，把污泥 

(30%乾度）與其他固體廢物的堆填區共同棄置比率（以重量計算）定為1:10（見

第2.3段）。除渠務署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水廠污泥外，以下幾類廢物亦須在堆

填區共同棄置： 

卹 來自濾水廠的污泥； 

(b）來自私人／土商業作業的污泥； 

(c）來自食肆和食品加工廠的隔油池廢物；及 

(d）屠場和禽畜廢物。 

s.3 一九九九年，環保署就堆填區的廢物棄置完成了《污泥處理及棄置策略

研究》，以制定綜合污泥處理策略。研究發現： 

卹 污水廠污泥量會因當局進行污水處理廠改善計劃而增加； 

(b）另一方面，固體廢物量會因實施減少廢物措施而減少；及 

(c）因此，污泥與固體廢物的1:10共同棄置比率到二零零八年便不能

維持。 

審計署的意見 

需要達到堆填區的共同棄置比率 

5.4 審計署審查後發現，污泥／固體廢物的共同棄置比率在過去十年來一直

顯著下降，該比率在二零零六年首八個月下降至低於 1:10（見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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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減少污水廠污泥計劃 

表十 

在堆填區棄置的污泥和固體廢物 

（一九九七無至二零零六無） 

無份 

平均 

固體廢物量 

（註” 

(a) 

（公噸／每日） 

平均污泥量 污泥／固體廢物

共同棄置比率 

(e) = 1: (a)+(d) 

污水廠污泥 

(J2) 

(b) 

（公噸／每日） 

其他污泥 

(I3) 

(c) 

（公噸／每日） 

總計 

(d)=(b)+(c) 

（公噸／每日） 

1997 巧 157 3m 92 399 1:38.0 

1998 巧 765 356 97 453 1:34.8 

19卯 17 164 335 289 624 1: 刀．5 

2《）（刃 16810 352 349 701 1:24刀 

2001 15708 404 361 765 1:20.5 

2002 19624 779 398 1177 1:16.7 

2003 16169 828 396 1224 1:13.2 

2004 15883 836 409 1245 1:12.8 

2005 巧 933 9巴 455 1 357 1:11.7 

2《x〕6 
(1月至 8 月） 13603 923 466 1 389 1:9.8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註1：這包括都市固體廢物和建築廢物。 

註 2 ：這包括來自渠務署污水處理廠和私營污水處理廠的污水廠污泥。 

註 3 ：這包括其他各類須在堆填區共同棄置的廢物（見第 5.2 段）。 

5.5 如表十所示，過去作來，在堆填區棄置的平均固體廢物量由一夕ut七
年的每日 15157公噸減至二零零六年的每日13603 公噸。另一方面，棄置的

平均污泥量則由一九九七年的每日 399 公噸大幅增至二零零六年的每日 

1 389 公噸（即期內增加了 248%規圖七）。 

— 34 —

( )

( 1) ( 2) ( 3)

(a) (b) (c) (d)=(b)+(c) (e) = 1: (a)÷(d)

( ) ( ) ( ) ( )

1: 9.8

——



200 	  2000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4下以） 	 (1月至 8月） 
無份 

．一／ 

開
 

（田
城
＼
譽
啊
）
賤
收
 

2cx刃 

1800 - 

1600-

1400 - 

1200 - 

800 - 

600 - 

400 - 

	 20000 

18000 

16000 

一 14000 

一 12000 

一 10000 

8000 

6000 

一 4000 

J 

實行減少污水廠污泥計劃 

圖七 

在堆填區棄置的污泥和固體廢物 

（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六無） 

說明： →一污泥 

→一固體廢物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附註： 顯示污泥量與顯示固體廢物量的比例不同。 

5.6 在堆填區棄置的污泥量過去作來顯著增加，以致污泥／固體廢物共同

棄置比率急速下降（見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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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減少污水廠污泥計劃 

圖八 

污泥／固體廢物共同棄置比率 

（一九九七無至二零零六無）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無份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5.7 如圖八所示，二零零六無首八個月，污泥／固體廢物共同棄置比率下降

至低於1:10。事實上，環保署在一九九九年預料，污泥／固體廢物共同棄置

比率到二零零八年便不能維持在1:10的水平（見第 5 .3(c）段）。由於未能達到 

1:10的比率，故可能會出現一些堆填區的運作問題（例如堆填區斜坡不穩定、 

產生過量滲漏污水和地面水可能會受到污染——見第2.2(b)段）。審計署認為， 

環保署有需要採取適當措施改善有關情況。 

5.8 審計署審查三個堆填區的污泥／固體廢物共同棄置比率時發現，有關堆

填區的比率各異（見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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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減少污水廠污泥計劃 

表十一 

三個堆填區的污泥／固體廢物共同棄置比率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五無） 

無份 
堆填區 

新界東南 新界西 新界東北 

2003 1:13.1 1:7.6 1:19.7 

2004 1:16.4 1:7.6 1:14.8 

2帥5 1:16.0 1:7.6 1:10.1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5.9 表——顯示，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期問，新界東南堆填區和新界東

北堆填區的共同棄置比率均高於 1:10，而新界西堆填區的共同棄置比率只有 

1:7.6，遠較 1:10為低。因此，環保署有需要致力使新界西堆填區的共同棄置

比率達到”:10。 

5.10 審計署的審查發現，新界西堆填區未能達到 1:10的共同棄置比率的原

因之一，是該堆填區接收了來自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產生最多污泥的污水處理

廠）的大部分污泥（見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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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減少污水廠污泥計劃 

表十二 

在堆填區棄置的廢物 

（二零零五無） 

堆填區 

污泥 

來自昂船洲

污水處理廠 

(b) 

（公噸） 

來自渠務署

的其他 

污水處理廠 

(c) 

（公噸） 

其他 

(d) 

（公噸） 

總計 

(e)=(b）十（C）十（d) 

（公噸） 

問體廢物 

(a) 

（百萬公噸） 

新界東南 2.78 81 000 48 000 44 000 173 000 

新界西 2.04 139 000 10000 121 000 270 000 

新界東北 0.98 0 30 000 67 000 97 000 

總計 5.80 220 000 88000 232 000 540 000 

資料來源：環保署的記錄 

5.11 如表十二所示，二零零五年，新界東南堆填區接收了278萬公噸固體廢

物和17.3萬公噸污泥（包括8.1萬公噸來自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污泥），導致污

泥／固體廢物的共同棄置比率為1:16 。不過，新界西堆填區在同期則接收了 

204萬公噸固體廢物和27萬公噸污泥（包括13.9萬公噸來自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的污泥），導致污泥／固體廢物共同棄置比率只有 1:7.6，即低於 1:10 。 

5江2 審計署注意到，二零零五年，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產生了22萬公噸污水

廠污泥，其中13.9萬公噸 (63%）運往新界西堆填區棄置，8.1萬公噸 (37%）運往

新界東南堆填區棄置（見表十二）。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共同棄置比率為1:16，但

新界西堆填區的共同棄置比率卻只有 1:7.6（即低於 1:10)，審計署認為，環保

署和渠務署值得探討可否把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產生的部分污泥改運往新界東南

堆填區，而非新界西堆填區棄置。此舉有助改善新界西堆填區的污泥／固體廢

物共同棄置比率。 

循環再用污水廠污泥 

5.13 一九九九年，環保署完成了《污泥處理及棄置策略研究》，研究發現： 

卹 由於在堆填區棄置的污水廠污泥量逐漸增加，而固體廢物量卻逐

漸減少，故有必要研究其他污泥棄置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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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中一個處理污泥的方案是循環再用（例如作農業用途）。不過，污

水廠污泥的氯含量偏高，本港又缺乏堆肥市場，加上有關工序需

要很大地方進行，故這個方案並不可行。 

5.14 二零零零年一月，當局就《污泥處理及棄置策略研究》的結果諮詢環境

諮詢委員會（環諮會→主9)，環諮會要求政府繼續尋找機會再用經脫水的污

水廠污泥。 

審計署的意見 

需要尋找機會循環再用污水廠污泥 

s江5 根據環保署的資料，由於本港使用海水沖廁，故污水廠污泥的氯含量偏

高，有礙於把污水廠污泥再用為堆肥或土壤改良劑。審計署注意到，雖然80% 
住戶使用海水沖廁，但部分地區仍使用淡水沖廁。這些地區包括山頂、南區、 

西貢、北區和元朗。因此，赤柱、元朗和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產牛的污泥，氯含

量相對較低。環保署值得與渠務署合力尋找機會把這些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

循環再用，同時，環保署和渠務署需物色進行循環再造工序的地點，並開拓這

種再造產品的市場。 

污泥焚化建議 

5.16 一九九九年，環保署在完成《污泥處理及棄置策略研究》後，發現本港

較適合採用熱處理法（例如焚化）棄置污泥，因為這種處理法可： 

卹 除去污泥的水分，避免對堆填區的運作構成問題；及 

(b）把污泥的體積減少達90%，減少耗用堆填區容量。剩下的灰燼會

在堆填區棄置。 

5.17 《污泥處理及棄置策略研究》建議： 

卹 所有污水廠污泥及具類似特性的廢物（例如隔油池廢物）應先脫水

及焚化，才運往堆填區作最終棄置； 

(b）設立一個中央處理設施，以焚化污水廠污泥及隔油池廢物，而這

是較理想的選擇；及 

(c）其他各類污泥（見第 5.2段）仍繼續在脫水後才運往堆填區棄置。 

註 9：環諮會就採取適當措施對抗污染，及保護和持續發展環境，向政府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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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環保署先後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及二零零零年一月，就《污泥處理及

棄置策略研究》的結果諮詢環諮會。該會同意，如污泥的產生是無可避免， 

污泥焚化是正確的路向。 

5.19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三年期間，環保署研究可否採用中央污泥處理設施

焚化污泥。環保署： 

卹 發現污泥焚化建議在技術上可行； 

(b）建議興建一個中央污泥處理設施，主要用作焚化昂船洲污水處理

廠及十間分區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及 

(c）建議該設施每日處理 2 000公噸乾度為 30% 的經脫水的污水廠污

泥。 

5.20 二零零四年，環保署委託顧問就設立污泥處理設施進行工程及環境可行

性研究。研究的檢討範圍如下： 

卹 各種污泥處理方法（包括堆肥、乾化及焚佃； 

(b）工程、環境及健康風險評估； 

(c）固體廢物管理； 

（由 污水處理；及 

（。 環境污染管制（包括空氣污染管制）。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環保署對研究進行最後審定，並就採用焚化處理方法

的污泥處理設施制訂實施計劃。 

審計署的意見 

需要落實減少污泥的建議 

5.21 考慮到第5.4至 5.12段所述的污泥棄置問題，審計署認為環保署需要

加快落實採用焚化處理方法（環保署認為是最佳方法）的污泥處理設施建議。 

s.22 鑑於焚化污泥所導致的空氣污染引起關注，環保署表示會採用外國最嚴

格的排放標準。 

5.23 政府承認香港的空氣質素有石〕孜善之處，並已採取改善措施。這養措施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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卹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政府與內地聯手推出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質

素監控網絡； 

(b）二零零六年七月，政府展開藍天行動；及 

(c）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政府簽署由商界發起的《清新空氣約章》。 

5.24 鑑於公眾對焚化所導致的空氣污染表示關注，審計署認為環保署需採取

措施，盡量減少焚化污泥對空氣質素的影響。環保署亦需就污泥處理設施的建

議進行廣泛公眾諮詢。 

審計署的建議 

5.25 審計署建議環境保護署署長應： 

卹 密切監察堆填區的污泥棄置情況，並採取適當措施，以達到”:10 
的共同棄置比率，特別是新界西堆填區（見第5.7及5.9段）; 

(b）與渠務署署長一同探討，可否把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產生的部份污

泥，改運往新界東南堆填區，而非新界西堆填區棄置（見第 5.12 
段）; 

(c）尋找機會，把氯含量低的污水廠污泥（例如赤柱、元朗及石湖墟污 

水處理廠所產生的污泥——見第5.15段）循環再用； 

(d）加快落實污泥處理設施的建議（見第5.2”段）; 

(e）採取措施盡量減少焚化污泥對空氣質素的影響（見第5.24段）；及 

o 就落實污泥處理設施的建議進行廣泛公眾諮詢（見第5.24 段）。 

當局的回應 

5.26 環境保護署署長同意審計署在第 5.25 段提出的建議，並表示： 

卹 環保署會繼續密切監察在堆填區棄置污泥及具類似特陸廢物的情

況，並採取適當措施，使新界西堆填區達到 1:10 的共同棄置比

率， 

(b）如果環境評估的結果令人滿意，環保署會考慮把污泥由一個堆填

區轉往另一個堆填區棄置； 

(c）環保署會與渠務署一同考慮，檢討可否把赤柱、元朗及石湖墟污

水處理廠所產生的污泥循環再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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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會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包括空氣質素影響評估），以確定污泥

處理設施的建議在環境方面是否可行。該署會在評估期間諮詢公

眾。 

5.27 渠務署署長表示，渠務署會繼續與環保署合力探討，可否減少把昂船洲

污水處理廠所產生的污泥運往新界西堆填區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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